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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民事判决书的日期 2019 年 8 月 28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9 年 6 月 22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苏州工业区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苏州蓝郡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蔡刚波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周文、江苏云贤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崔占明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崔占明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崔世雨、德州陵城君合兴法律服务所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2012 年 3 月 9 日，原告及其他投资方与被告以及山东宏祥化纤集团有限（宏

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以下简称宏祥公司）签订《关于宏祥公司之增资扩

股协议》，由原告等投资者对宏祥公司以现金方式合计 11800 万元进行增资。其

中原告投资 3000 万元，持股 8,346,150 股，持股比例为 5.455%。后经股权演变，

至宏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祥新材或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时，原告持股 11,267,303 股，持股比例为 7.364%。后因宏祥新材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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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国内 A 股市场上市交易，原被告签订《股份回购协议》，约定由被告按照协

议的约定分批回购原告持有的宏祥新材的 11,267,303 股股权。 

     因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及融资环境不佳，被告与第三方投资机构进行战 

略合作的计划暂时搁置，而被告个人的融资能力满足不了包括原告在内的各家投

资机构的回购诉求，导致被申请人未能按照《股份回购协议》约定履行回购义务，

原告对被告提起诉讼。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原告苏州蓝郡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宏祥新材料股份有限（以

下简称宏祥新材）的股权回购价款 4441.11 万元，违约金 1185.78 万元（暂计算

至 2018 年 6 月 20 日），扣除违约后已支付 1327.5 万元，合计仍应向原告支付

4299.39 万元；2、判令被告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人民币 416557 元；

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依据为《关于宏祥新材之补充协议》及原被告双方签署的《股份回购协议》。 

 

（五）被告答辩状的基本内容： 

本诉讼案件由苏州工业区人民法院于 2019年 4月 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原告苏州蓝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被告崔占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世雨到庭

参加诉讼，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收到苏州工业区人民法院在 2019 年 6 月 22 日作出的

（2018）苏 0591 民初 550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1、被告崔占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苏州蓝郡支付回购本金 2150

万元，并偿付原告截止 2018 年 2 月 12 日的违约损失 12,161,217.71 元以及以回

购本金 2150 万元为基数，自 2018 年 2 月 13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

率 12%计算的违约损失。2、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58,853 元，

保全费 5000 元，两项合计 263,853 元，由原告负担 58134 元，被告负担 20571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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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崔占明先生拟与原告方沟通，以期妥善解决本次

纠纷。公司亦将对相关情况予以跟踪关注，涉及重大信息将及时按要求披露。实

际控制人不申请上诉。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是苏州蓝郡与崔占明先生之间的股权回购纠纷，不涉及公司层面，

对公司经营不会造成负面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是苏州蓝郡与崔占明先生之间的股权回购纠纷，公司不是本次诉讼的债

务方，不计提负债，不会对公司财务方面造成影响。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苏州工业区人民法院判决书。 

 

 

宏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9 月 3 日  


